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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合营企业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

司 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2012 年 12 月 13 日，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成立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

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2－77）。獐子岛雅马哈

（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船舶公司”）成立

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其中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080 万元，占比 51%，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雅马哈”）出资 3920

万元，占比 49%。 

2、公司根据未来发展需要，为构建海洋牧场装备升级战略支撑体系，公司

拟收购合营企业船舶公司 49%股权。公司于 2017年 4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合营企业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

舶制造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与雅马哈拟于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购买目标

公司 49%股权；同时雅马哈与玻璃钢船厂签订《技术援助协议》、《服务协议》，

约定雅马哈向玻璃钢船厂提供技术援助服务。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6年 12月 31日。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等。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 

2、注册地址：日本国静冈县磐田市新贝 2500 

3、法定代表人：柳弘之 

4、主营业务：包括生产并销售摩托车、踏板车、电动混合型自行车、船艇、

帆船、水上摩托、游泳池、日本船、渔船、船外机、柴油发动机、四轮全地形车、

SSV（全地形车双人座链传动四轮车）、小型卡丁赛车发动机、高尔夫球车、通用

发动机、发电机、水泵、机动雪橇、小型除雪机、汽车发动机、表面贴装设备、

产业用机器人、产业用无人驾驶直升机、轮椅电动辅助装置、头盔；生物工程学

农林水产品•微生物的生产•加工•销售。进口并销售各类型产品、发展旅游业及

经营各项休闲娱乐设施及其相关服务事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成立时间：2014 年 4 月 11 日 

4、营业执照注册号：910102000963864025 

5、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盐村 

6、注册资本：80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吴厚刚 

8、股权结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080 万元，占比 51%，雅马哈

发动机株式会社出资 3920 万元，占比 49%。 

9、实际控制人：公司同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共同控制。 



10、主营业务：近海养殖用玻璃钢渔船、作业船、游艇、钓鱼船、浮桥及零

配件的制造、加工、维修；以上产品及相关零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涉及

国营贸易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等专项规定的商品，按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近海养殖用玻璃钢渔船、作业船、游艇、钓鱼船、浮桥的出租及保管、养护；经

济信息咨询（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公司所属行业：玻璃钢船舶制造行业 

12、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13、船舶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占地 48416.5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

土地使用权系于 2015 年 6 月取得，拟用于建设玻璃钢船舶制造工厂，目前正在

进行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 

14、船舶公司于 2015 年 5 月起租赁厂房进行船厂建成前试运营，2016 年销

售船只 36 艘。 

（二）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出具

的目标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资产总额 69,477,467.33 

净资产 62,709,396.83 

营业收入 13,395,429.92 

净利润 -2,557,568.81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元正评报字

【2017】第 030 号《资产评估报告》，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2016年 12月 31日）时点的价值为 6347.74 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2年12月，公司同雅马哈签订《合资合同》，计划建设船舶公司，因项目

筹建期较长，雅马哈根据其投资需求，对本项目进行重新决策。雅马哈决定以技

术援助的方式继续参与本项目，鉴于： 

一方面，本项目已获得建设用地，但项目建设与批量化产量等事项仍需一定

运作周期，雅马哈在资本合作方面的退出将加大獐子岛方的投资压力； 

另一方面，雅马哈已协助船舶公司进行了骨干员工队伍培训、专利船型的试

生产与销售等技术转移工作，并确定将继续对船舶公司提供技术援助、保障船舶

公司的技术需求。 

因此，双方经多次协商，确定以1美元的价格转让相关股权，并同时签署技

术援助等协议。公司与雅马哈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1、成交金额及支付方式：自本股权转让生效日之日起30日以内，将本股权

转让价款1美元汇入雅马哈指定的银行账户。 

2、本合同签订后，船舶公司向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本股权转让所需的一切必

要审批手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合同签订后，因本合同签订前的事项导致的损失、对外债务以及与本合

同签订前聘用的员工有关的玻璃钢船厂的经营责任以及本合同签订后玻璃钢船

厂的一切经营责任均由獐子岛承担。 

4、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本合同自各当事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

代表签订，且审批机关批准本股权转让之日起生效(以下称"本合同生效日")。另

外，因本股权转让引起的本股权权利变更在新营业执照颁发日(以下称"本股权转

让生效日")起生效。但是本合同中对本股权转让生效日之前的各当事方的权利及

义务作出规定的条款，自各当事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订本合同后立即

生效。 

5、违约条款：本合同任何一当事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并且在接到守

约当事方的纠正要求后1个月以内仍未纠正该违约行为时，守约当事方无论是在

本股权转让生效日之前还是其后，均有权解除本合同。另外，无论本合同解除与

否，守约当事方均可以立即要求违约当事方赔偿其所有的损失。 



6、船舶公司的公司名称，于本股权转让生效日变更为不使用“雅马哈”字

样的名称。 

（二）技术援助协议及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雅马哈向船舶公司提供技术援助服务，包括授权船舶公司销售雅马哈拥有专

利的船型，并按照销售的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净销售价格的5%支付专利费，超过150

条船后不再收取；在每个半年度期结束后的六十（60）天内，向雅马哈支付按产

量支付专利费。 

雅马哈工程师去船舶公司提供培训按照5万日元/天/工程师标准收取培训费，

船舶公司员工去雅马哈接受培训按照4万日元/天/员工标准收取培训费，期间形

成的费用由船舶公司承担。在每阶段培训结束后三十（30）天内，通过电汇资金

的方式以日元支付到雅马哈指定的银行账户。 

2、许可证授权 

根据本协议条款，雅马哈特此将非排他性不可转让且不可分割的许可证授予

船舶公司，允许其在本协议期限内在许可地域内使用该技术信息从事以下业务，

但后者无权颁发从属许可证： 

a）在工厂内生产产品及其零部件； 

b）销售或转让产品及其零部件。 

3、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 

技术援助协议：本协议自各当事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订之日起生

效，除非根据本协议相关规定提前终止，否则应于2018年12月31之前保持充分有

效。然而，双方可通过书面约定的方式延长或续签本协议。 

服务协议：本协议自各当事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订之日起生效，

除非提前终止，否则应于此后一年期限内持续有效。 

五、其他安排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同时，雅马哈与獐子岛应通过船舶公司董事会书面决议

的形式，解聘雅马哈委派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选任獐子岛委派的总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任免事项完成后，雅马哈立即免除其委派的 3



名董事的职务，并同意于本股权转让生效日前，由獐子岛委派董事。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形，不

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收购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目的 

（1）基本情况 

2012 年 12 月，公司同雅马哈签订《合资合同》，合作目的为：一是公司正

全力打造以海洋牧场、大洋渔业、高原泉水为“三大资源”、以冷链物流、渔业

装备、休闲渔业为“三大支撑”的战略格局。公司现有作业船只约 1000 艘，迫

切需要进行装备升级改造，尽快完成战略支撑需求；二是国内渔船升级为玻璃钢

渔船市场前景广阔。 

（2）推进情况 

1）政策贯彻落实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 2016 年 8 月 15 日出台《辽宁省标准化海洋捕捞渔船更

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试行)》，指出：重点支持大中型老旧渔船更新改造，鼓励淘

汰中小型木质渔船，合并建造大中型钢质、玻璃钢等新材料渔船。实现本地区“大

中型渔船钢质化，小型渔船玻璃钢化”的目标。2015-2019 年，辽宁省完成国家

更新改造海洋捕捞渔船任务不低于 1731 艘。符合标准的玻璃钢船型可申请补贴。

大连市政府 2014年 2月 24日出台《大连市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大政发〔2014〕12 号），指出：加快推进近岸中小渔船升级改造工程，逐步淘

汰老、旧、木质渔船，实施标准化玻璃钢渔船更新改造 5000 艘。 

2）合作推进 

船舶公司于 2015 年 5 月起租赁厂房进行船厂建成前试运营，2016 年销售船

只 36 艘，相关部分员工已进行生产技术、生产管理、品质管理、部件管理培训。

船舶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取得占地 48416.5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拟用

于建设玻璃钢船舶制造工厂，目前正在进行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由公司独立进行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项目建设方面，项目

原计划投资额 1.5 亿元，其中土地已经取得，为降低投资经营压力，后续工厂建

设拟分期实施，总建设规模为 2.14 万㎡，首期建设规模为 0.72 万㎡，目前首期

建设的设计规划已完成，后续项目建设的投资以船舶公司融资为主进行；运营方

面，船舶公司相关部分员工已进行相关培训，船舶公司已租赁厂房进行船厂建成

前试运营，同时本次交易计划同步签订《技术援助协议》、《服务协议》，后续由

雅马哈给予技术援助支持。 

本次收购目标公司 49%股权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筹资金。雅马哈持有的船厂

49%股权评估价值为 3110.39 万元，扣除股权转让价款 1 美元后的差额部分将计

入营业外收入。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 

上述会计处理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以公司年报审计数据为准。按照规定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需在经股东大会批准并完成交割

后，才能确认损益。 

以上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将根据最新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慎研究讨论，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收购合营企业獐子岛雅马哈（大连）

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通过收购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49%股权，将有助

于构建海洋牧场装备升级战略支撑体系。本次收购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鉴于船舶公司存在建设与经营等方面的不确定

性，雅马哈在资本合作方面的退出将加大獐子岛方的投资压力，双方经多次协商，

确定以 1美元的价格转让相关股权，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

收购合营企业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合同》、《技术援助协议》、《服务协议》； 

4、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5、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3 日 

 




